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原产地证书

正本

注意：1、全部用中文填制（唛头按实际填写）

      2、红字为必填部分

      3、此为制单模板，不是最终原产地证样式。

      4、将文件名改为发票号，同时随发票、预录入关单（如果有）、箱单一同发送

	1.出口商(名称、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编号：

签发日期：

有效期至：
受惠情况

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给予优惠待遇；

不给予优惠待遇（请注明原因）

进口方海关已获授权签字人签字
5.备注：

	2.生产商（名称、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5.受惠情况

依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给予优惠关税待遇；

拒绝给予优惠关税待遇（请注明原因）

进口方海关已获授权签字人签字

	3.进口商（名称、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4.运输工具及路线：

离港日期：

船舶/飞机编号等：

装货口岸：

到货口岸：
	6.备注：（可填写第三方信息）

	7.项目编号
	8. HS编码
	9.货品名称、包装件数及种类
	10.毛重或其他计量单位
	11.包装唛头或编号
	12. 原产地标准（可不填
	13.发票价格、编号及日期

	
	
	
	
	
	
	

	
	
	
	
	
	
	

	
	
	
	
	
	
	

	
	
	
	
	
	
	

	14.出口商声明

-本人对于所填报原产地证书内容的真实性与正确性负责；

-本原产地证书所载货物，系原产自本协议一方或双方，且货物属符合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原产货物。
 出口商或已获授权人签字
    地点  天津            和日期       年       月      日
	15.证明

依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临时原产地规则规定，兹证明出口商所做申报正确无讹。

地点和日期，签字和签证机构印章
电话：                 传真：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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